
  本条第 1款采用权利保护主义对性骚扰

行为的认定标准进行了规定， 第 2款从职场

保护主义的视角对机关、 企业、 学校等单位

的安全保障义务进行了规定。

何为性骚扰？

案例 1? 闫某诉戚某?权责任纠纷案

闫某与戚某两家来往频繁。 某日， 戚某

将闫某骗至家中对其动手动脚， 闫某借机挣

脱回家。 嗣后， 戚某不断给闫某发短信，

开始是道歉， 接着就相继发了 8 条带有淫

秽性和威胁性内容的短信进行骚扰。 闫某

认为戚某的行为是性骚扰， 给自己的生活

和家庭造成了莫大伤害， 于是将戚某诉至

法院。 庭审过程中戚某认为自己是在开玩

笑， 只不过是言词过火了一点， 并无恶意，

也无侵权。

那么， 戚某的行为是否构成性骚扰？ 何

为性骚扰？

法院经审理认为， 戚某对于闫某出于性

意识的故意， 在违背原告主观意愿的情况

下， 以发送淫秽性和威胁性手机短信的方

式， 侵害了原告在性方面所享有的人格利

益， 对原告及其家庭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损害

后果， 其行为构成性骚扰。

作为短信息性骚扰侵权宣判案例， 该案

主审法官认为“所谓性骚扰是指违背对方

意愿， 故意侵扰对方性权利的某种作为或

不作为。” 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界定性

骚扰：

1 被骚扰者的主观状态， 骚扰者

的行为违背了被骚扰者的主观意愿， 会

引起被骚扰者的心理抵触、 反感等。

2 骚扰者的主观状态， 是出于一

种带有性意识的故意， 即骚扰者明知自

己带有性意识的行为违背被骚扰者的主

观意愿， 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

生。

3 骚扰者的客观行为， 骚扰行为

可以表现为作为， 即积极主动的言语、

身体、 眼神或某种行为、 环境暗示等；

也可以表现为不作为， 即利用某种不平

等的权力关系使被骚扰者按照其意志行

为。

4 侵犯的客体， 性骚扰行为直接

侵犯的权利客体是被骚扰者的性权利，

实质上是公民人格尊严权的一种。

尽管司法实践中已经尝试对性骚扰行为

进行定义， 但是当前我国法律规范体系中并

没有关于性骚扰的明确定义。 区别于刑法上

的强奸、 强制猥亵等暴力性性犯罪， 性骚扰

通常被认为是性侵犯的一种较轻微的表现形

式。 从性骚扰者的主观故意看， 其并非是想

伤害他人的身体， 而是无视他人人格尊严的

存在， 是对民事法律规范所保护的民事主体

人格尊严权的侵犯， 从性骚扰造成的后果

看， 主要不是身体上的伤害而是精神上的损

害。

性骚扰?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案例 2? ?某诉 L ?害人格权纠纷案

酒店的执行经理 L 多次趁办公室无其

他人时， 对酒店会计贺某进行骚扰， 对贺某

作出拍肩、 捏手、 发送暧昧短信、 询问私生

活等行为。 起初， 贺某保持沉默回避， 但 L

的骚扰行为并未停止。 后来， 贺某严词拒绝

了 L 的骚扰， 随即被 L 利用职权强行解除

劳动关系。 贺某遂将 L告上法庭。

本案中， 主要的争议焦点在于 L 的行

为是否构成性骚扰。 该案法官认为， 从一般

民事侵权责任构成四要件的角度对性骚扰侵

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归纳如下：

1 主观过错。 即故意实施冒犯对方

性尊严和性利益的行为， 过失不构成性骚

扰的侵权行为。

2 违法行为。 行为人实施的骚扰行

为违反双方之间正常法律关系下的交往界

限。

3 损害事实。 受害人的性尊严和性

利益受到侵害。

4 骚扰行为与该损害结果之间具有

因果关系。

从当前的民事案由规定来看， 今后此类案

件的案由应为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 该案的审

判尽管发生在 《民法典》 出台以前， 但是其对

性骚扰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表述仍是符合司法

实践需要的。 我们认为性骚扰侵权责任仍属于

一般侵权责任， 应当满足过错、 违法行为、 损

害后果和因果关系四个构成要件。

问题 1? 受害人的意愿是否影响性骚扰行

为的构成？

根据 《民法典》 第 1010 条第 1 款的规定，

性骚扰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之一就是“违背他人

意愿”， 因此在受害人明确同意或者自愿接受

的情形下， 骚扰行为就不构成性骚扰。

但是， 在某些情形下， 行为人和受害人之

间处于不对等的地位， 受害者若明确表达反抗

之意可能会使自身陷于更加危险的处境， 在性

骚扰行为进行时， 表面上可能处于沉默状态。

为了制止性骚扰行为， 我们认为受害人事

后表示厌恶、 反感、 不满等情绪， 也可以认定

为违反受害人的意愿。 是否违背受害者意愿，

应当站在受害者的角度进行判断， 行为人自我

感受及误判不影响受害者真实意愿的判断。

问题 2? 性骚扰行为的表现方式有哪些？

根据 《民法典》 的规定， 性骚扰行为常见

的形式载体有言语、 文字、 图像、 肢体行为。

言语性骚扰是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性骚扰方

式， 在工作场所、 饭桌上开黄腔、 讲黄笑话、

用下流语言挑逗和暗示等即属此类； 文字及图

像性骚扰属于环境型性骚扰， 即在受害者所处

的环境中展示不受欢迎的、 具有侮辱性的、 有

关性的图片文字； 肢体行为性骚扰， 属于比较

常见的、 最直接也最令人表现出强烈反感意愿

的性骚扰行为方式， 包括不必要地故意碰触、

抚摸异性敏感部位， 诱导或强迫异性看黄色录

像、 图片等行为。

问题 3? 性骚扰行为是否需要针对特定的

对象？

性骚扰行为的构成要件要求行为必须指向

特定的对象， 在公共场所公开谈论两性话题、

讲黄色笑话、 爆粗口等， 虽有背公序良俗， 但

只要没有明确指向某人， 都不应当视为性骚

扰。 需要注意的是， 行为人在作出骚扰行为时

即便没有指名道姓， 但是通过与其他信息结合

能够识别特定自然人的， 应当认定其构成性骚

扰。

问题 4? 性骚扰受害者是否有性别要求？

《民法典》 第 1010 条并未明确规定“他

人” 的性别属性。 性骚扰行为侵害的是受害人

身心方面的人格利益。 在社会生活中， 男性和

女性都有可能成为性骚扰行为的行为人和受害

人。 因此， 此处的“他人” 是不分年龄大小、

同性、 异性的所有人群。

问题 5? 性骚扰责任构成是否需要损害后

果达到严重程度？

性骚扰行为的构成要件并不包含行为造成

损害后果达到严重程度， 只要行为人实施的行

为构成性骚扰， 就能适用本条的规定。 至于损

害后果的表现形式和程度只能作为受害人请求

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的类型及大小的依据。 如

在无明显损害后果时， 可请求行为人停止侵

害、 赔礼道歉。 在造成明显精神上或身体上的

伤害时， 可另外主张行为人赔偿相应的损失。

单位的安全保障义务

首先， 这一条款明确了单位负有防止和制

止性骚扰的安全保障义务。 安全保障义务的确

立， 在预防、 处置性骚扰行为的功能之外， 也

有利于受害人收集证据。 通常情形下， 安全保

障义务的来源有法定标准、 行业标准、 合同标

准、 善良管理人标准。 此处的安全保障义务为

法定标准， 即法律直接对安全保障义务进行了

规定， 当事人之间不可以以双方未约定有此义

务而免责。

其次， 该条款也对单位采取安全保障措

施的形式进行了列举， 包括应当事先采取预

防机制、 受理投诉机制、 调查机制和处置机

制等。

最后， 该条款也揭示了职场型性骚扰的主

要特点是利用职权和从属关系。 当然， 是否利

用职权和从属关系并不能成为单位是否免除其

安全保障义务的标准， 只要发生了性骚扰行

为， 侵害了单位成员的性自主权， 单位没有尽

到安全保障义务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结语

时至今日， 性骚扰仍然是这个社会不可忽

视的问题。 性骚扰不仅给被骚扰者带来身体上

的不适、 情绪动荡和精神压抑， 同时还会对个

人的人际关系及社会中正常的两性关系造成不

良影响， 阻碍全社会的和谐稳定。

《民法典》 虽然对性骚扰责任进行了规

定， 但是根据 “谁主张谁举证” 的一般民事诉

讼程序规则， 当事人有义务就自己的主张承担

举证责任， 未能举证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因此， 如不幸遭受性骚扰行为侵害时， 要严肃

地告知对方自己的不适， 立马走开或者寻求帮

助， 要注意收集证据， 将性骚扰者的骚扰电话

录音、 视频、 文字记录、 图片等妥善保管， 将

骚扰行为的内容、 时间、 地点和证人姓名等记

录下来， 形成详实而充分的证据链， 让性骚扰

者无法狡辩、 无处躲藏！

（作者单位： 上海宝山法院淞南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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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性骚扰”，《民法典》有话说
□吴义和

说到 “性骚扰”， 你会想到什么？ “咸猪手”、 偷拍、 “黄段子”？

如果不幸遇到 “性骚扰”， 你是否能够勇敢说 “不！” 你又该如何保护自己？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即将于 2021 ? 1 月 1 日开始施行的 《民法典》， 首次将人格权独列一编， 突出对人格权的保护， 彰显人文关怀。 人格权编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对 “性骚扰” 进行
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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